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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1月15日

市安委办
关于 10 月份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农场，天门经济开发区，市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

现将 2023 年 10 月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安全生产形势

1-10 月，全市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5 起、死亡 31 人，

分别下降 34.2%、24.4%。其中，道路交通事故 22 起、死亡 28

人；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工贸领域事故 1

起，死亡 1 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二、相关市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重点工作情况

危险化学品：一是持续做好重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10



月共检查企业 12 家，发现一般隐患 34 条，重大隐患 2 条，责令

暂时停产整改 1 家。二是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市应急管理局联合

市人社局组织危化领域三类人员，围绕工伤预防意识和安全防

护、自救互救能力等知识开展了教育培训，接受培训人员 120 余

人。三是督促隐患整改，对前期重大危险源交叉检查出的 69 条

问题隐患进行了复查，均已整改完毕。

烟花爆竹领域：一是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查处非法经营

烟花爆竹案例 4 起，罚款 2.065 万元。二是开展隐患排查，检查

烟花烟竹零售户 58 家，排查隐患 46 处，已全部整改完毕。三是

印发《全市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各

地及烟花爆竹专委会成员单位分三阶段依法全面清理、排查，严

厉打击烟花爆竹经营、运输、储存、燃放、销毁处置和产品质量

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生产经营秩序，消除事故隐患，确保

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综合交通领域：一是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学习了上级通报的 2

起典型事故案例，观看了十堰燃爆事故、柳林镇 8.12 强降雨灾

害警示教育片，解读了《交通运输行业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二是对“百日整治”和“重大事故隐患精准执法阶段”工

作进行了动员部署，落实省安办综合督查反馈问题隐患的整改，

加强秋冬季恶劣天气预警、做好应急准备与消防安全、施工现场

安全、路网运营安全、客货运输安全等日常巡查工作。

建筑施工领域：一是开展日常安全巡查。10 月份建设专委



会共巡查工地 50 余个，发现一般隐患 30 余处，已全部整改完成。

二是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排查出重大隐患 3 条，已整改

2 条，还有 1 处正在整改中。

城镇燃气领域：一是持续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10

月以来，累计召开联席工作会议 5 次，督促燃气专委会各成员单

位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全市共排查出隐患 152 处，已全

部完成整改。加快推进燃气“三件套”安装工作，截至目前，具

备安装条件的居民用户 32.85 万户，已安装 26.44 万户，安装率

80.5%。二是开展精准执法检查。市住建局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

企业一线，开展《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及

精准执法检查，严查各类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推动企业真

查真改并按规定主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10 月份累计派出检查

人员 30 人次，开展执法检查 15 次，约谈 3 家企业主要负责人。

消防安全领域：一是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教育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二是联合市

住建局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共检查单位 90 家次，

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478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57 份，

行政处罚 4 起，临时查封 3 起，罚款 1.91 万元。三是联合社区

消防志愿者开展“迎重阳·送温暖”主题活动，并为全社区 100

余户老人家中安装了独立式烟雾报警器。四是市消防救援大队

“敲门服务队”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单位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1 万余份，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 8 余



次，累计 2000 余名教职员工、1 万名师生受到了教育。

校园安全领域：10 月份，市教育局组织各地各校开展节后

返校综合安全教育 300 余场；联合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对秋季校

车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检查，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校园周边交通

安全隐患问题进行了集中治理，共排查隐患 55 处，已整改 22 处；

10 月 27 日，联合市应急局、市消防大队在华泰小学开展安全宣

传“进校园”活动，进一步提升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10 月 30 日，联合市交警支队召开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会议，通报

9、10 月校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部署 11 月份校车安全工

作。

特种设备领域：10 月份，市特种设备专委会共出动监察人

员 126 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77 家，检查特种设备 926

台套，排查一般安全隐患 17 处，均整改完成，对前期排查的 8

处重大隐患和交叉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进行复查，形成闭环管

理。开展市场监管系统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开展市场监

管系统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执法检查人员培训，并对省局调研

发现问题的气站负责人进行约谈。推进“两个规定”的落实，组

织开展第三期特种设备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年暨“两个规定”的宣

贯培训，协助企业完成信息录入工作，目前生产单位完成 100%，

使用单位完成 96.83%；推进 963333 应急救援平台建设，目前正

在督促维保单位进行 963333 标牌的张贴，力争在 11 月底完成全

市电梯标牌的张贴，963333 电梯应急处置进入常态化应用。



商贸（成品油）领域：市商务局持续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行动排查整治行动，9 月开展隐患排查 4 次，出动检查人员 20

余人（次），执法车辆 5 台（次），发现重大隐患 1 处，为天横

桥建材市场非法加油车，已完成整改。

三、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开展以来，共排查出 208 条

重大事故隐患，已整改 190 条。其中企业自查发现的有 88 条，

已整改 84 条；部门检查发现的有 120 条，已整改 106 条；省级

挂牌督办 0 条，市级挂牌 10 条，已整改 10 条。

各部门抽查检查企业 4082 家，帮扶指导重点企业 1622 家/

次，行政处罚 148 次，罚款 209.611 万元，责令停产整顿 24 家，

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 125 家。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专委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

况见附表。

四、重点行业领域主要风险

道路交通：雾天视线不良，对交通安全危害大，车辆连环碰

撞风险增高；临近岁末，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事故风险增

高，部分工程建设项目工期紧、目标任务重，可能存在赶工期、

抢进度现象，或安全管理不到位、施工人员安全意识不足，违规

操作等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增高。

建筑施工：入秋冬季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大风影响挂

篮作业、手脚架搭建及拆除作业、大型模板支撑等，作业人员高



处坠落风险增加；现场施工中对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有

限空间等危险性较大的施工环节管控不严或现场施工人员违章

操作，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危险化学品：气温逐步降低，易出现寒潮、低温雨雪、大风、

雾霾、霜冻等恶劣天气，空气处于冷高压状态，有毒有害气体容

易大量积聚，加之冬防保温不当，易造成人员中毒和火灾爆炸事

故，同时，四季度历来是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旺季，属于事故高

发易发期。

工贸：进入秋冬季，天干物燥，企业设备设施容易产生静电，

引发火灾、闪爆、爆炸等事故。昼夜温差大，设备设施和金属构

件易发生扭曲、破裂和锈蚀，导致泄漏、爆炸等事故。随着气温

降低，企业容易发生因管道爆裂、检维修不当或部分生产经营场

所为保温需要导致通风不畅，引发泄漏、中毒窒息等事故。

消防：进入秋冬季节，季节转换，风干物燥，加上大风天气增

多，因枯枝落叶堆积、丢弃烟头、出游野炊以及秋收烧荒、烧灰积

肥等行为造成火灾风险增大，城乡居民室内场所火灾发生机率增

大。各类生产加工、工程建设施工、经营促销、仓储物流等迎来旺

季，仓储场所、物流企业、快递转运点等货品堆积、流通增多，火

灾风险攀升。

五、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是全力以赴做好省安委会对我市年度安全生产、消防和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考核巡查工作。根据省安委会安排部署，定于



11 月至 12 月底对全省各市州开展 2023 年度市（州）政府安全生

产、消防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考核巡查。各地、各专委会要高度

重视，按照省安委办关于印发 2023 年度市（州）政府和省安委

会重点成员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考核细则通

知的要求，明确专人负责，对照考核细则逐一查漏补缺，认真梳

理迎检资料，确保每项工作落实到位，力争今年我市考核结果进

入全省先进行列。

二是打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行动精准执法阶段收官战。专项

行动第三阶段任务（部门精准执法）于 11 月底结束，各部门根

据省安委办关于精准执法工作要求，加大通报、约谈等工作力度，

抓细抓实第三阶段任务收尾。同时，抓好与第四阶段（总结提高）

有序衔接，统筹安排年底各项工作，倒排工期、有序推进，对本

行业领域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系统总结评估。

附件：专委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附件

截止时间：2023 年 10 月 31 日

专委会

企业自
查发现
的重大
事故隐
患(个)

专委会
检查发
现的重
大事故
隐患
(个)

其中市
级政府
挂牌督
办的重
大事故
隐患
(个)

排查隐
患总数
(个)

专委会
监管对
象总数
（家）

专委会
抽查检
查的企
业(家
次)

专委会
抽查发
现问题
数（个）

专委会
帮扶指
导重点
企业(家

次)

专委会成
员单位负
责同志分
别到企业
宣讲（次）

行政
处罚
(次)

行政处罚
(万元)

其他执
法情况
（次）

油气长输
管线

4 4 1 5 44 2 2

民爆物品 3 3 2 5 6 5

城镇燃气 3 10 2 13 35 78 17 96 3 1 10 4

建设领域 1 10 1 11 84 77 19 37 3 7 56.7555 12

烟花爆竹 8 9 17 788 896 304 582 36 8 4.465 12

危化 53 9 1 62 40 150 130 76 4 6 23.79 6

非煤矿山 1 1 1 5 8 15 8

电力和工业 12 9 21 290 565 110 52 2 0.6 1

校园 1 1 1 2 309 312 75 71 11 9

特种设备 7 7 832 408 43 408 3 5 6.1 1

医院 2 5 7 46 74 13 46 37 1

综合交通 1 20 4 21 78 115 54 22 16 87 86.6 8

旅游 3 4 7 148 231 25 62

国土（地质） 1 2 3 1 7 5 2

农业农村 1 15 16 89 152 36 5 1 3

商贸
（成品油）

1 5 6 94 187 62 90 9 6

消防 1 6 1 7 455 815 92 51 39 32 21.3 15

合计 88 120 10 208 3293 4082 1043 1622 172 148 209.611 78



送：省安委会办公室，市委主要领导，市安委会主任，各副主任。

发：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农场，天门经济

开发区。

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1月 15日印发


